
证券代码：300184          证券简称：力源信息            公告编号：2015-081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通知已于2015年9月9日以邮件形式告知各位监事，会议于2015年9月13日上午

11:30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余晓露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

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公司拟向李文俊、强艳丽（以下合称“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 13,043,477

股股份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南京飞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腾电

子”）100%股权（包括李文俊持有的飞腾电子 60%股权，强艳丽持有的飞腾电子

4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飞腾电子 100%的股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结合对公司实际运营情况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相关事项的分析论证，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 

投票结果：赞成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摘要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投票结果：赞成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

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聘请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其

已就飞腾电子 100%股权出具了京信评报字（2015）第 328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

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作出如

下评判：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选聘程序合规，除业

务关系外，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对标的资产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

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资产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作为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

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标的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收益法的评估

值作为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规范性文件、评估准则及行业

规范的要求，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

关性一致。 

（四）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确认的

评估值为依据，评估定价公允。 

投票结果：赞成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 9月 15 日 




